
韩友谊－刑法学总论讲义（05）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7/2021_2022__E9_9F_A9_

E5_8F_8B_E8_B0_8A_EF_c80_237378.htm 第五章、共同犯罪 

一、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 共同犯罪的成立以符合犯罪构成

为前提，但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不需要必须绝对符合同一

个犯罪构成，只要两个以上的人实施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

性质就可以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 附：重合性质的

情况如下：（1）法条竞合：如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事物

资罪与盗窃罪、抢夺罪。（2）两罪侵犯的法益相同，严重犯

罪包含了非严重犯罪的内容时：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

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强奸罪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抢

劫罪和抢夺罪，抢劫罪与盗窃罪，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3

）两种犯罪侵犯的法益不完全相同，但一种犯罪所侵犯的法

益包含了另一种犯罪侵犯的法益：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4）

在法定转化犯的情况下，部分人实施了转化行为的，就转化

前的犯罪成立共同犯罪。 1、主体条件：两个以上的主体； 2

、主观条件：共同的犯罪故意以及相互之间的犯罪意思联络

；（犯意联络：1、时间：可以发生在行为前，也可以在行为

进行中，但不可以在行为完成后。2、内容：至少对要犯某类

犯罪的内容是具体的。） 不属于共同犯罪的典型情形：①共

同过失行为；②一方为故意、一方为过失的行为；③同时犯

；④“片面共犯”问题：只承认“片面帮助犯”的共犯身份

；⑤间接正犯问题（在特殊情况下有成立共犯的可能）；⑥

实行过限问题：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行为；⑦事前无共谋的



事后窝赃、销赃、窝藏等帮助行为； 附：间接正犯（利用非

正犯的他人实行犯罪的情况）： （1）利用非主体的行为；

（2）利用没有意志自由的身体活动；（3）利用缺乏故意的

行为；指使不知情者实施损害行为。（4）利用他人的正当行

为；（5）利用被害人的行为；（6）利用有故意的工具，如

身份犯利用非身份犯，目的犯利用非目的者（属于可以成立

共犯的情况）。 3、客观条件：共同的犯罪行为，包括共同

的实行行为或预备行为。组织行为、实行行为、教唆行为、

帮助行为。 二、共犯形式 1、任意共犯与必要共犯 附：聚众

犯罪的条文归纳 这里的聚众犯罪是指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以

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共有11个条

文规定了聚众犯罪问题，其中有8个是在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一章中（即289．290、291．292．301．303．309．317条），

另外是242条第2款、268条、371条。关于聚众犯罪最值得注意

的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范围问题，现行刑法典对此规定有四种

模式： （1）所有参与聚众活动的人均构成犯罪，即317条的

组织越狱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 （2）聚众进

行违法活动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构成犯罪，而一般参与

者不构成犯罪：如268条聚众哄抢罪、290条的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罪、非法冲击国家机关罪，292条聚众斗殴罪； （3）首

要分子与多次参加者构成犯罪：301条聚众淫乱罪； （4）只

有首要分子才构成聚众犯罪，而其他参加者不构成聚众犯罪

：如289条聚众打砸抢行为抢走财物或者损毁财物的，291条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242条聚众阻碍解救被

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此时，其他参见者定妨害公务罪）。

2、事前同谋的共犯与事前无同谋的共犯（承继共犯：只对自



己参与的行为以及基本的犯罪承担责任。） 3、简单共犯与

复杂共犯 4、一般共犯与特殊共犯 三、我国刑法规定的共犯

人及其刑事责任 （一）主犯的刑事责任： 一、对组织、领导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不论

其是否参与、策划甚至知悉）；二、对其他主犯，应按照其

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二）从犯： 从犯的

作用或者是起辅助作用的，或者是起次作用的。前者即帮助

犯，后者即次要的实行犯。从犯的处罚原则是“应当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附：刑法中明确规定的为特定犯罪提

供资助、协助等帮助行为但不作为共同犯罪论处的情形：一

、向背叛国家、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等

犯罪活动进行资助行为的，直接单独定性为资助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活动罪（107条）；二、向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

犯罪行为提供资助的行为，直接以资助恐怖活动罪（修正后

的第120条之一）；三、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直接以协

助组织卖淫罪论处（第358条第3款）。但需要注意，并不是

说这些犯罪的内容都是相关犯罪的帮助行为，存在不是共犯

的其他帮助行为。 （三）胁从犯： 一是胁从犯仅包括被胁迫

而参加犯罪的，不包括被诱骗而参加犯罪的情形，；二是被

胁迫参加犯罪的并非完全丧失意志自由，仅是不完全自愿地

、而尚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可以认定为不可抗力或者紧急

避险而不负刑事责任；三是胁从犯的处罚原则，是“应当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教唆犯 1、教唆犯的成立：（1）

教唆对象合格；（2）教唆行为：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3

）教唆故意。包含间接教唆。 附：教唆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

行为：教唆他人吸毒罪；引诱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妨



害作证罪。 2、教唆犯的处罚： （1）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

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犯一般是主犯

，在存在数个教唆犯的情况下，存在起次要作用的教唆犯；

另外，教唆从犯的也是从犯。） （2）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

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3）理论上的教唆未遂：教唆行为

没有造成危害结果。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如果被教

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具体为：被教唆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的；被教唆人

虽然接受了教唆，但是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被教唆人实施

犯罪并不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所致；被教唆者所实施的犯罪

与教唆的性质不同。 四、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停止形态问题 基

于“部分行为承担全体责任”的共犯处理原则：一人既遂，

全体既遂。部分犯罪人成立中止的条件：撤出原因力。有效

阻止构成既遂的危害结果的发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